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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时事问题”的现代意义 

铃木敬夫 陈根发

    

    相对主义就是普遍的宽容──只是对不宽容者才不讲宽容。 

    

    ──[德]拉德布鲁赫（1934年） 

    摘 要：拉德布鲁赫晚年所关心的"法哲学时事问题"主要包括"作为法律概念的人性"、"社会法"、"民

主政治的思想"和"世界法"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见解是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升华，它对中国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人权、法治、政党建设和法律全球化构造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拉德布鲁赫的"自由

社会主义"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方向的不朽的蓝图。 

    关键词：人性；社会法；民主政治；世界法；自由社会主义 

    我们曾对拉德布鲁赫的价值相对主义、民主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及其对东亚的影响做过若干考察

[1]，发觉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对当今中国塑造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2]中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研究，由于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入门》、《法律智慧警句集》

和考夫曼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的翻译出版，在射程和方向上都有了明确的目标。从总体上看，

这一研究是以民主化和拥护人权的法律改革为目标的。[3]但是以往的研究很少触及到拉德布鲁赫晚年所

关心的"法哲学时事问题"，而这些阐述又恰恰是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升华，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人权、法治、政党建设和法律全球化构造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人性 

    拉德布鲁赫在1947年出版的《法哲学入门》中写道：作为纳粹口号的"民族的必要之物就是法"，"公

益优于私益"，"你是无，你的民族才是全部"，这些话才真正是否定人性和人格的东西。古罗马以来就具

有灿烂历史的人性的概念，可以从康德的哲学中看到它的颠峰。根据康德的思想，人必须作为自己的目的

之物受到尊重，任何人都不能被当作他人的工具而使用。因此，对于非人道的残酷性，应以人类的爱；对

于非人道的屈辱，应以人的尊严；对于非人道的文化破坏，应以人的教养与之相对抗，这就是人性思想的

目标。人性的概念，在法律秩序的下列三种情况下，才成为法律概念。第一，对于为了履行义务所必不可

少的外在自由，同时对于由此产生的人的尊严，即在作为人性保障的人权中。第二，在"纽伦堡军事审判

规则及管理法"第10条记载的"对人性的犯罪"中。第三，在国内刑法上，因为从死刑、思想犯开始，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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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的诸种问题从人性思想角度加以重新阐明，是将来最重要的课题。死刑，因为是完全贬低人的肉体存在

的刑罚，因此从人性的角度是必须予以谴责的。[4] 

    正如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那样，在纳粹主义的痛苦体验中觉醒的德国，人性的尊重作为时代性课题被

许多学者所提起。文学史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法律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在1933年到1945年期

间，法是对民族起作用的东西的全部这一理论被反复地宣传。据此，超个人主义的目的理念、否认人权的

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作为法律概念的人性论，在战后的德国，成了澎湃而起的思潮。"纽伦堡军事审判规

则及管理法"第10条规定了"对人性的犯罪"，事实上以该规定作为根据的判决也得到了执行。1949年的

《波恩基本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且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权力的责任和义

务。"1950年，科殷在他的《法哲学基础》中已经把人的尊严、人格的尊严排列到了价值顺序的最高位

置。[5]拉德布鲁赫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法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作为法律概念的人性"。他在1934年所

写的《法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一文中，就想给人的权利教义确立基础，在《法哲学入门》中最终完成了这

一概念的本质判断，指出："完全否认人权的法，不管从哪一个立场看，都是绝对不正当的法。"[6]这

样，他认为保护人性即"人的尊严"才是法哲学至高无上的课题。 

    中国学者提倡的现代人权思想，其中有源自拉德布鲁赫人性思想的"良心自由"的人权主义。在考

虑"良心自由"的人权理论在中国宪法中的和谐问题时，应该看到的是它与现行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等规

定既存在着相互补充、又面临着需要沟通和切磋的方面。中国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

根据中国历史的风土性培育出的社会主义法的特色，这是"大公无私"的精神、即是以为"公"而牺牲自我作

为革命忠诚心的思想土壤的特色，不外是重视"忠"的"为人民服务"的法思想。与诚实于自己的良心相比，

更提倡服务于哪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自我牺牲的"忠"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特定价值观的绝对化，

这种超个人主义的思想与拉德布鲁赫提倡的尊重人权的主体性和人性的思想存在着相互借鉴和互为界限的

可能性。[7]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权研究应该兼顾到儒学的和谐思想与国际人权思想的"协和性"问题。

日本的大沼保昭教授也曾指出："中国自身尚没有对这一课题作认真研究，但杜钢建等部分学者也在从事

这种研究，主张孔子、孟子的教导中存在与言论自由、抵抗权和宽容等现代人权相关的要素。"[8] 

    二、社会法 

    在谈到"社会法"的意义时，拉德布鲁赫写道："一个法律秩序，在现实的所有个人和人格的阴影中，

是不能调和尺度进行审判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法律秩序，毋宁说是对谁来说都

必须从共通的人类形象、平均的人类形象出发。因此，在立法者的念头中，人类形象的变化决定法的画时

代性的变化。个人主义的法律观，适合于贤明和利己的人，这也符合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拟制。对立法者来说，这也逐渐成为了出发点，因为新的人类类型诞生了，这就是社会性

地结合而成的集合人。社会法的法思想，不是人格的平等思想，而是调整不平等的人格之间的思想。正如

对个人主义的法，商法作为开拓者所采取的立场那样，对社会法来说，经济法和劳动法限制了社会的优势

者，劳动法成了保护社会弱者的工具……社会性的、并且社会主义的法观念，仅仅是反对单纯由物向人的

统治中变质的资本主义的私有权而已。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内部，私法仍然能够保持不可动摇的

地位。"[9] 

    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证是处在了其论文《法律上的人》（1927）[10]、《阶级法与法理念》（1929）

[11]和《从个人主义法到社会法》（1930）等论述的思想线上。这一"社会法"的思想曾为日本的许多学者

所继承和发展，是日本社会法体系的指导思想。当时，日本的桥本文雄教授在拉德布鲁赫的论文《法律上

的人》所阐明的"集合人"和劳动法思想的启发下[12]，构筑了社会法的体系。桥本文雄在1934年出版的

《社会法与市民法》一书中，在把市民法与社会法作对比时指出：传统的市民法体系及其性格诱发了新的

社会法领域和社会法体系的形成。在未来的社会法时代中，也许劳动法与商法会起到正相反的作用。因

此，商法和劳动法，已经成了私法的、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是社会的、相对峙的两极。[13]桥本文

雄的见解，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形成了与公法和私法相并列的日本社会法的概念和理论。菊池勇夫教

授于1936年明确提出了"作为学科和法域意义上的社会法"和"作为法理学和法思想意义上的社会法"的观

点，提倡社会法所调整的"不仅仅是单纯地保护劳动条件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了关于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以

及全体无产阶级的问题。"在稍后的研究中，菊池勇夫把社会法的范畴发展到了劳动法和"社会事业法"两

个方面，在1941年发表的《转换时期内的社会经济法》一文中，最终把经济法也纳入了社会法的体系之

内，并进而认为社会法体系是以劳动法为核心，以经济法和社会事业法为两翼组成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

系。[14] 

    日本"社会法体系"的思想虽然来自德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初期的劳动法学和经济法学等思想，

但与德国学者现在仍然坚持把法体系划分为公法和私法的二元结构理论相比[15]，日本学者在法体系划分

的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元结构"理论上较早地达成了共识，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及时的和

独特的法治系统。当然，"社会法"也不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根本办法，在本质上它只不过是保卫资



本主义统治阶级国家的政策性立法。并且，按照劳动法，劳动者也没有摆脱商品劳动力的性质。因此，按

照商品本质的要求，契约自由仍然是劳资关系的基本原则。劳动法所捕捉到的阶级性人类形象，是被否定

了历史性阶级的本质──革命性的阶级的附庸，并且只要他具有商品所有者的一般性格，就不是抽象的个

人──市民法人格的所谓"反省形态"以上的人。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在历史的性格上是不同的。但

是，"社会法体系"的提倡者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汲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原理，扩大企业的国有化，缩

小市民法原理与社会主义原理的差距等思想，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6] 

    事实上，拉德布鲁赫自己也看到了"社会法"的一定的局限性，他曾指出：个人主义人类观的表现，就

是人格这一法律概念。这一概念是平等性的概念，在那里人类平等地消除了所有的差别。在持有人格者与

不持有者、强者与弱者、个人与巨大的团体人当中，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法律生活却是动

态的。所有权是对人的支配力，在赋予权力的债权关系的经济中心是资本。根据债权的权力和利润的享受

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的目标。债权已经不是为了到达物权和对物的直接享受的手段，其本身就是法律生活

的目的。所有权的自由与契约的自由被结合在一起，这在社会的现实中，是社会强者的独裁的自由，社会

弱者的对独裁的隶属。因此，所有权的自由，构成了在与契约自由相结合的人格这一形式平等土壤中的、

资本主义的、与此相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法律基础。[17] 

    日本的民法学者我妻荣教授在1930年发表的题为《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这一论文中，接着拉

德布鲁赫的阐述，指出："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形式完全是能动的。所有权，在对他人是力的限度

内，并且在权力租赁债权关系的经济中心点的限度内，那是资本。……基于债权的权利欲望和利息欲望，

在今天，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已不是为了获得物权和物的利用的手段，其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

经济的价值，片刻也不停留在物权上，而是从一个债权向另一个债权的不间断地移动。"[18]我妻荣的这

一见解是现代日本民法物权与债权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但是，按照我妻荣自己的说法，他的这一"叙

述"，"只是对拉德布鲁赫极透彻议论的补充"，他只不过是逐步研究了"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并进而作

了"一番具体的考察"罢了。[19] 

    在"社会法"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拉德布鲁赫最终向"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倾向和渴望。即，怎样

才能够彻底地保障人权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法律秩序下，社会法的机能具有明显的界限，而能够打破

这一界限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拉德布鲁赫的这一展望，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的中

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支配人的所有权"的急速变化中，"社会主义的所有权"与劳动者

人权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发生着类似于上述的异化，而如何扬弃这一异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变革方

向。中国于1988年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1999年的宪法修改中，把私营经济定位成了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又颁布了《个人独资企业法》。在私营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中容许雇佣劳

动，意味着企业所有者对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合法占有，这与试图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理

念存在着法哲学上的重大矛盾。因此，在讴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在经济全体中的比重日益增

大的今天，拉德布鲁赫的社会法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政治的思想 

    拉德布鲁赫在谈到"民主政治的思想"时指出：根据凯尔森的理论，民主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相对主

义。民主主义，对多数派的政治上的信念内容丝毫没有顾虑，而是对国家统治委托支配的思想。但是，正

因为如此，1933年反民主主义的多数派把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私物，并使它从属于自己。因此，民

主政治不是没有信念的主义，而是一个特有的政治上的信念。在相对主义、宽容的背后，具有自由这一积

极的价值，如肯定法治国家的自由、培育人格的自由、把文化作为创造基础的自由。自由，才是民主政治

的信念和总体。民主主义的本质，大体上意味着国家权力发源于国民。但是，如果在确立候选人之前，不

预先成立在解决问题中发挥作用的团体，那么选举和人民投票都将是不可能的。这一不可欠缺的工作，政

党就能够做到。因此，国民的统治意味着政党的统治。反对政党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反对。

[20]

    那么，如何理解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与"多数"的关系呢？拉德布鲁赫在体验了纳粹一党独裁

的悲剧后，面对民主政治的最大课题，提出了培育政党的主张。关于这一点，他在其名著《法哲学》的第

8章"法哲学的政党论"中，对个人主义的政党、超个人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提出了法哲

学的见解。他认为，与个人主义的政党意识形态相比，超个人主义的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出现要晚的多，因

为前者是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后者是防御性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政党希望政治现象按照它的意识形态

从新形成，但是保守的政党往往以后来的意识形态构成赋予既成的政治现象以基础。因此，个人主义的意

识形态是合理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不合理的，是历史的和宗教性的。在前者中，国家像一个机械那样，

由其部分所合成；在后者中，国家像具有神秘生命力的有机体那样而形成，所谓有机体就是对于手足的头

脑支配。这一表现对于保守主义来说，在其理论的具体化中起着作用。社会主义则是法哲学上的个人主义

的一个形式，经济性的考察也许把社会主义放到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但是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一



超个人的规律最终也是应该为个人服务的。因为，《共产党宣言》也以"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联合体为最终目标，但是一切人的自由这一目标应该以一切人的自由限制为手段来实

现，因此，社会主义的见解是与所有的其他个人主义的见解相伴随的一个背理，是已经由社会契约论想极

力解决的法哲学上的个人主义的根本问题。但是，从对社会主义的"市民的"个人主义关系看，产生了其战

术方向的二元性。所以，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形式，即无产阶级的独裁，一方面被理解为是作为民主主

义的多数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则被理解为是作为无产阶级精锐的少数人的统治。这样，在前者的形式中，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民主自由主义的思想互相缠绕，在后者的形式中，它与法治国家和民族国家形式至少会

不可避免地发生暂时的脱离。[21] 

    总之，个人主义是"自由"占据核心，追求个人的尊重。尊重个人，必须得到两个观点的支持，一个是

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提倡不受国家限制的自由，以天赋的自由为基础的市民的自由，

主张从国家那里获得自由。在这里，法被认为是实现个人自由的东西。在自由主义中，人格化的自由受到

尊重，自由的思想优先于平等的思想。对此，民主主义，是由国家赋予的政治的自由，是参加国政的自

由。在民主主义之下，个人因为多数表决的意思而受到约束，被授予国民的自由。因此，在民主主义中，

自己的意思制约着自己的自由。并且，平等的思想表现出优先于自由的立场。如果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自

由得不到保障，民主政治中的个人尊重就得不到实现。在尊重个人的社会中，以这两个自由为轴心，才能

培育出政党。拉德布鲁赫认为，"在民主国家的宪法执行过程中，政党是最重要的机关，它是如同司掌时

钟全体运行的平衡轴一样的东西。"[22] 

    2004年七月，在中国宪法规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实践性要求。这一政党实践的思想与拉德布鲁赫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共同的法哲学

基础。因为，事实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本质上也存在着"民主主义的多数人的统

治"与"无产阶级精锐的少数人的统治"这一"二元性"的矛盾，这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活动的

法哲学根据。[23]另外，在2004年的中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继

1997年宪法修改中表明的"依法治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即使说"依法治国"，也还存在到底依靠什

么样的法律治理国家的问题。而"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客观上揭示的是以人权为本、以国权为末的"本末

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法也应该以"人权高于国权、人道尊于国法"为目标。可以说，法治社

会中现代人实际上也应该是拉德布鲁赫所阐明的"法律上的人"即"集合人"或"集体上的人"；法治所依据的

也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法"。因此，中国在立法上就不能再使用西方自由权利时代那种由少数

社会精英构思的办法，而必须通过与社会法时代相匹配的民主的方法，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构与法治社

会相适应的政党制度。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党是民主集中的一个中介性组织，她负责着收集和向立法机

构转达民情民意的任务。这意味着执政党就是许多政党中最有资格承担这一角色的"集体人"的政治组织，

或者说执政党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里"集体人"在政治上的最大代表。这也意味着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时，就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它强调了中国共

产党的"代表性"的重要，从而为其保持执政党地位和建设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党指明了方向。[24] 

    四、世界法 

    在展望"世界法"时，拉德布鲁赫写道：世界秩序的维持，在超国家的人能够自由地驱使伟大的超国家

的任务这一限度内，是有希望的。在超国家的共同意思不存在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国际纠纷，可以说，这

是以往和平运动的最大弱点。从公正的立场讲，把不正当分配给双方的妥协性解决，就是能够做到，但也

不能明确区别什么是正义和什么是不正义的解决办法。法官和调解官，应该站在超国家的共同意识之上，

从高处实施裁判。但是，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意识，因此，虽然这一意识从中世纪

以来就已被自觉地意识到了，但是国际间的纷争和战争的危机还是增大了。曾经，也存在与国家相并列的

超国家组织。它们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今天的国际法学，虽然把教皇的权力仅仅看成是历史的残留物，

但是作为精神权力保持者的教皇的主权，作为具有将来性的某一国际法的新模式，却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25]

    拉德布鲁赫还指出：共同体的感情，本质上，在以超国家的学问、艺术、宗教、法、经济等为出发点

时，是能够实现的。因此，必须呼唤把超国家的热情彻底贯彻到人格和工作中去的优秀的文化代表者。超

国家的文化价值，它在文化的优秀代表者团体中，而且正是在他们的超国家的使命中，在采取个人的乃至

社会学形态的限度内，能够成为超国家共同体的出发点。国家的秩序，体现在一定数量的超国家的人之

中。因为，只有先存在世界公民，然后才可能有世界法官。与国家相并列的诸种共同体的存在，虽然在两

者之间带来重要的对立，但是这一对立，不是没有意义的。迄今为止，各国自发地、把这一不愉快的伙伴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加以承认，并没有完全实现。招致原子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体验，把我们逼到了

是要世界和平还是世界毁灭这一生死攸关的边沿。因此，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人性及其精神为依

据，不断希望超越这一危机。钮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为国家之间的法向世界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为，第一，国际法，不仅对于国家，而且对于各个政治家、国民也使其负有义务。第二，把"对人性的



犯罪"、"诱发侵略战争的犯罪"作为战争犯罪，加以同等处理，并把它规定为国际法上新的犯罪类型。第

三，作为免遭包括来自政治家和其他个人的国际法上的不法侵害的保障，创设了"国际刑法"。但是，这仅

仅是一个开端。将来，除了由战胜国行使的军事法庭，还可以考虑对于重大法律的违反者，也使用国际法

院的办法。[26] 

    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虽然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考察世界的，但是拉德布鲁赫最后是高举起了超人格主

义的文化建设目标，主张文化发达的基础在于民族的特殊性，文化进步的源泉在于国际交流与合作。他认

为，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以本国法为中心的单元法律秩序观与国际法优越的普遍法律秩序思想之间的对

立，但是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看，这一对立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因为个人主义的立场最终将还原为"没有

个性的个人"，个人最终都将成为不因民族的差异而加以区别对待的"世界公民"，这一考虑方法的必然归

结就是"世界国家"的思想。个别国家将来必将为单一的普遍国家所吸收，人类分属于众多的民族和国家、

相互高筑壁垒和对立的状态，只是历史的偶然所造成的结果，只是人类的一个过渡阶段，穿过这一过渡阶

段，就能到达包括全人类的"世界国家"。那时，作为世界国家中间单位的民族国家，也将随之消灭。也许

作为行政技术上的区划，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国家"的轮廓，但这时的"国家"将与现在国家中的地方自

治团体一样，已经不值得称为"国家"了。[27]奠定拉德布鲁赫的"世界法"和"世界国家"思想基础的是他对

战争的否定和对世界和平的希望与追求。拉德布鲁赫曾引用法国的雨果于1879年的反战演说词，号

召："卑视战争！让我们也发誓，恳求、呼吁全世界：永远告别战争！"[28]这里也倾注了他对否定个人尊

严的超国家主义的谴责和怀疑。主张具有世界市民志向的人组织起来，牵制国家，控制国家。他还指

出："把战争作为不能避免的灾祸并与之相妥协，这是与法律家最不相称的行为。"[29] 

    超国家的国际协同体意识，无论是联合国、EU还是WTO，就是这一意义上的组织，至于世界法官和国

际法院，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并且，由于NGO的活动，"超国家的人"事实上也开始巧

妙地培育和得到发展。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人权理论的发展也是以权利典章的世界性规模的增殖为特征

的，并且是在各国的宪法和国际法水平上同时展开。1948年在联合国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世界人权宣

言》，为不仅作为国内问题而且作为世界问题的人权确立了方向。[30]拉德布鲁赫的"世界法"观，虽然是

在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形成的，但他确实是部分地预见到了即将展现出的国际化时代的法律秩序。按照

拉德布鲁赫自己的说法，他的"世界国家的思想"最初源自于康德所主张的仅仅从法的思维角度考察的"处

于法规下的、人的结合"的构想[31]，并且"世界国家"的思想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

的"世界历史"的概念也应该存在学术上的承继关系，但是拉德布鲁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前

后，第一次在法哲学上阐述了"世界法"的本质和"世界国家"的建设构想[32]，在法律全球化运动方兴未艾

的今天，对于他的先见性，我们只能感到惊叹。 

    中国加入WTO已有数年，法制正面临着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实现"世界化"的变革。事实上，在国际

合作与交流中，"世界法"也正在不断增加，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

一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公约》、《国际海上运输公约》、《伯尔尼公约》等都属于"全

球性法律"或"世界性法"的范畴。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国的

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国申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目前，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

际人权公约有近二十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十多个，其他公约数十个。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法律的世界

化，中国在总体上是抱支持和响应态度的，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种全新的法律观──世界主义的法律观

必将确立。其基本走向是：从纯国家意志的法律观到相对国家意志的法律观，从国家主义的法制观到世界

主义的法制观，从绝对主权的法律观到相对主权的法律观。[33]可以说，中国法律中的"世界法"成分正在

不断增加，并最终将进入拉德布鲁赫所构想的"世界法"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国家"。 

    五、结语 

    拉德布鲁赫关于"法哲学时事问题"的见解，是具有一贯性的。那就是，虽然问题的对象不同，但都是

以"人的尊严"为基调进行了论述。即：在"作为法律概念的人性"中，认为否定人性的法是本质上不正当的

法。在"社会法"中，明确指出赋予社会法以界限的，正是人权的表现。在"民主政治的思想"中，指出民主

主义的精髓是自由，是人权。在"世界法"中，批判了否定"人的尊严"的国家主义，提出了国际和平和世界

国家的构想。总之，他实际上是系统地论述了个人主义的法律观，把焦点对准了"人的尊严"乃至人权这一

原理。正因为如此，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对美国和其他法治国家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整个二十世纪。[3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条件下，解读拉德布鲁赫晚年所关心的"法哲学时事问题"，也具有

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拉德布鲁赫临终前留下的近乎"遗言"的"最后的话"，可以说是世界社会

主义方向的不朽的蓝图。 

    拉德布鲁赫于1949年11月去世了。他最后的论文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一书中的"后记"。这

一"后记"，写于1949年7月。在"后记"中，作为他终生从事的法哲学研究的最后结论，他坚定地告白：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不仅存在着"科学的"的社会主义，另外，根据同等的权利，还存

在"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根据自己的体验，比以前更加痛感全体

性社会主义的陷入全体主义的危机，正因为如此，必须以"自由的社会主义"与之对抗。全体主义，把法治

国家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认为可以像仍废铁一样地把他仍掉。但是，无论是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铭记的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同时必须是立足于权力分立的原理、具有尊重和保

护基本人权义务的法治国家。我们盼望法治国家和人格的自由，但是，我们完全不希望独裁，那怕它被称

作无产阶级的独裁。我们希望学问的自由，对于教义的强制，哪怕它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制，我们也

丝毫不予希望。我们希望出版的自由，当然也包括政党新闻的自由，因为只有没有拘束的意思表明，才能

超越盲目的确信者的集团，并具有说服力。……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本来就带有个人主义的气息，确实

具有个人主义的内核。[35] 

    （铃木敬夫，日本札幌学院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陈根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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